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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指南

114年度起適⽤~

教務處課務組



新版教學⼤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介⾯哪裡不⼀樣？

課程含⾃主學習固定為「Y」

教師應於「授課內容」中規劃
說明「學⽣⾃主學習內容」。

（114學年度起適⽤）



教師規劃學生自主學習項目範圍例如

參與專業論壇、講座、企業分享等產官學研相關交流活動。

參與本校各單位舉辦之各類工作坊活動。

閱覽產業及學術相關多媒體資料。

參與本校各單位舉辦之各類工作坊活動。

製作專題報告。

本校其它校區/分部(含實驗林場或試驗場)戶外教學參訪課程活動。

產官學機構參訪與實務體驗。

其它有助學生學習之自主學習方式或內容。

⾃主學習時數及
項⽬內容
範例如下

教師規劃學⽣⾃主學習時數

以1學分課程為例，⾃主學習內容須為2⼩時；
實習或實驗滿36⾄54⼩時為1學分，1學分實
習或實驗⾃主學習內容須為4-6⼩時…以此類
推。



進⼊教務資訊系統、點選114-1教學⼤綱⾴⾯
⽼師您會注意到：114-1各科⽬課程⼤綱已匯⼊前學年/學期課綱資料
且原17-18週內容已⼀起複製到⾃主學習內容中

教師如何編輯114-1課程教學⼤綱內容？



原第17週內容
原第18週內容

點選進⼊課程⼤綱，授課內容往下拉....
原17-18週內容已⼀起複製到⾃主學習內容中



因舊版的⼤綱內容已不符合新版格式
務請⽼師修改每週授課內容(含⾃主學習)!!

請點選「維護教學
⼤綱」進⾏編輯。



⾃主學習內容請於紅框處修改！
請⽼師務必編輯
以維護學⽣選課權益
<br>是html語法，代表插⼊換⾏
請授課教師進⾏編輯時直接刪除

如內容需要換⾏，可直接輸⼊enter鍵

課程⼤綱維護介⾯往下拉....

藍⾊的輸⼊框
為教師可編輯區域



編輯完成記得要按儲存教學⼤綱哦！

填寫完畢，按下
「儲存教學⼤綱」

就完成囉!!!!



操作⽅式如同先前，請進⼊114-1教學⼤綱維護⾴⾯，點選教學⼤綱複製並選擇您欲複製的學期資料
該學期的教學⼤綱內容就會複製到114-1課程⼤綱中。

教師也可⾃⾏複製其他學期別課程⼤綱資料

請⽼師留意：
如前所述，如複製113-2(含)以前教學⼤綱，原17-18週內容會⼀起複製到「⾃主學習內容」中。
複製完成後，⽼師您仍需要回到維護⾴⾯修改每週授課內容及⾃主學習內容哦！



謝謝觀看
如有疑問，歡迎洽詢
課務組信箱course@nchu.edu.tw
或來電04-22840214#17


